
20262026..66..99
编辑编辑：：闫秀梅闫秀梅 读者热线读者热线：：05350535--66310476631047HeadlineHeadline重点重点A4

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请

关注华夏酒报微信公众

号。

今年 4 月，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

两则涉酒公告，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华夏酒报》等媒体对此做了深度解

析。笔者作为酒业的一名老兵，也想

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拙见。

两则酒税公告给予行业什么启示两则酒税公告给予行业什么启示？？
公告的出台公告的出台，，是让酒税的征管更加科学是让酒税的征管更加科学、、严格严格、、精细精细，，让税务部门更详细地掌握企业信息让税务部门更详细地掌握企业信息，，
让酒类企业更准确地了解税收要求让酒类企业更准确地了解税收要求，，把每一瓶酒的税都征得清清楚楚把每一瓶酒的税都征得清清楚楚、、算得明明白白算得明明白白。。

本报特约撰稿人 吴佩海 发自北京

公告的内容虽着眼于税收征管，但

从宏观的角度看，也具有多重意义，给

予我们重要启示。

从税制的角度看，公告体现了税制

改革的基本原则——“简税制、宽税基、

低税率、严征管”，在税种、税率不变的

前提下，通过规范、明细的报表，让纳税

人不遗漏，让税收额不流失。同时，也

有利于税务部门提高服务水平、改善企

业的营商环境，将事前、事中、事后的监

管与服务全面做到位，使双方加强信息

沟通和相互了解，公开、公平、公正地征

税、纳税。

从酒政的角度看，我国从古至今对

酒类的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禁酒、

榷酒（“榷”原意为独木桥，后引申为专

卖）、税酒（通过税收调控酒类产销）。

目前实行的是以税法为重要内容的依

法治酒的管理模式，足见酒税的重要

性。我们要对税法心存敬畏，切实履行

公民与法人的纳税义务和本分，认真学

习酒税知识及征管要求，规范、明晰财

务核算，做到依法计税、如实报税、足额

纳税。

从税负的角度看，如需进行调整，

酒企或酒业协会或酒类媒体应在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具

体建议，通过酒税的政策调整达到减轻

税负的需求，而非采取关联交易、操控

价格等所谓的“合理避税”手段，实现降

低税负的目的。近年来，酒类的税收政

策有所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

的负担，但目前整个酒业正处于深度调

整期，呼吁有关部门继续调整酒税政

策，帮助酒业爬坡过坎。例如，将葡萄

酒列入农产品范畴，取消其消费税；对

无论价格高低一律征收每斤0.5元的白

酒从量税给予变更；对外购原酒不得抵

扣消费税的重复征税规定予以终止

等。热盼有关部门适时适度“放水养

鱼”，助力酒业渡过难关、升级发展。

从酒业的角度看，税收严格征管有

利于企业的优胜劣汰。依法纳税者生，

偷税漏税者死，侥幸的心理要不得，违

法的“小聪明”使不得。

总之，两则公告让我们见微知著，

从中悟出一些道理和启示，以推动酒业

规范发展、提质升级。（作者系北京红星

股份有限公司顾问、原副总经理）

公告的启示公告的启示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这两则公告的

目的是什么？8号公告在其《解读》中

开宗明义，“为规范啤酒行业税收征管

秩序”；9号公告则在文首强调，“为进

一步提升消费税服务和管理水平”。

可见，这两则公告的宗旨是完善税收

征管、防止税收流失，并非调整税收政

策、提高税负水平。

有酒企财会人员表示，公告的颁

布并未提高企业的税负，以前也是按

这样收税，只是现在需要多填两张

表。当然，对那些前期纳税方法与公

告要求不一致的酒企来说，税负会有

所变化，但那也是征管从严而非政策

调整的结果。

笔者在学习《公告》和《解读》后，

有如下体会：

其一，这两则公告关注的核心是

“价格”二字，即酒企申报的计税价格

与其出厂价格、关联销售单位对外销

售价格、税务机关核定最低计税价格

的数值与关系。如按照相关规定，白

酒生产企业销售给关联销售单位的白

酒，生产企业出厂价格低于关联销售

单位对外销售价格70%以下的，税务

机关应按照关联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

格的 60%核定消费税最低计税价

格。又如，对于未核定消费税最低计

税价格的白酒产品，如果生产企业将

其销售给关联销售单位，出厂价格高

于关联销售单位当月对外销售价格

60%的，按出厂价格确定申报计税价

格；出厂价格低于关联销售单位当月

对外销售价格60%的，按关联销售单

位当月对外销售价格的60%确定申

报计税价格；对于未核定消费税最低

计税价格的白酒产品，如果生产企业

将其销售给非关联销售单位，按出厂

价格确定申报计税价格。

其二，这两则公告强调的原则是

“孰高”二字，以价高者作为计税价格

的依据。如对于已核定消费税最低计

税价格的白酒产品，不论生产企业将

其销售给关联销售单位还是非关联销

售单位，均应按出厂价格和最低计税

价格孰高原则确定申报计税价格。又

如，啤酒生产企业销售的啤酒，应当以

生产企业出厂价格与关联销售单位对

外销售价格孰高者作为确定消费税税

额的标准，并依此确定该啤酒消费税

单位税额。

其三，这两则公告防范的重点是

“错报”二字，其中包括酒企对所有的

关联交易单位需要“如实填报”，规避

瞒报漏报。目前，白酒消费税采取从

量定额（每斤0.5元）和从价计率（销

售额的20%）复合计税的方式，在生

产环节征收；啤酒消费税采取参照价

格的从量定额方式征收，每吨售价达

到或超过3000元的甲类啤酒税额为

250元，每吨售价3000元以下的乙类

啤酒税额为220元。为减轻税负，部

分酒企设立销售公司等形式的关联销

售单位，通过控制出厂价格与关联销

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之差，降低消费

税税基，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

虽然国家税务总局针对此情况出台了

相关规定（内容如前所述），但弄清酒

企到底有多少关联销售单位仍是重要

前提。公告要求，酒企上报所有和自

己有关联的销售公司，可以让纳税人

应纳尽纳，让酒税应收尽收，防止税收

上的“跑冒滴漏”。

总之，公告的出台，就是要让酒税

的征管更加科学、更加严格、更加精

细，让税务部门更详细地掌握企业信

息，让酒类企业更准确地了解税收要

求，把每一瓶酒的税都征得清清楚楚，

把每一瓶酒的税都算得明明白白，不

断提升酒税征管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

平。

公告的目的

4 月 1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26年第8号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啤酒计征消费税有关问题的

公告》，并于同日发布关于该公告的

解读。

公告强调：啤酒生产企业销售的

啤酒，应当以生产企业出厂价格与关

联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孰高者作

为确定消费税税额的标准，并依此确

定该啤酒消费税单位税额。

公告要求：对关联销售单位的认

定，应以两个文件的有关条款为依

据，包括单位和个人。

公告明确：出厂价格和对外销售

价格，是按牌号、规格分别计算的加

权平均价格，计算公式为：

出厂价格＝生产企业当月销售

额/生产企业当月销售数量；

对外销售价格＝所有关联销售

单位当月对外销售额合计/所有关联

销售单位当月对外销售数量合计。

该公告自4月1日起施行。

4月 22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26年第9号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调整消费税纳税申报表有关

事项的公告》，并于同日发布关于该

公告的解读。公告的主要内容是在

原《消费税纳税申报表》中增加2张附

表，其一是《白酒消费税计算明细

表》，其二是《白酒生产企业关联销售

单位信息报告表》，同时，对附表的序

号做出相应调整。

该公告自6月1日起施行。

公告的附件中包括新增的两张

报表及填报说明。

《白酒消费税计算明细表》由白

酒生产企业区分不同销售对象（关联

销售单位或非关联销售单位）填报，

主要采集纳税人不同规格型号白酒

产品的销售数量、出厂价格、申报计

税价格等15项信息，其中要求，白酒

产品按照零售时不可拆分的最小销

售单元填报。

《白酒生产企业关联销售单位信

息报告表》由存在关联销售单位的白

酒生产企业填报，主要采集纳税人所

有关联销售单位名称、所在地区、构

成关联关系时间等6项信息。

公告的内容


